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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9 

 

第二十二章 环境与贸易 

 

第一条 背景与目标 

一、双方回顾了 1972 年斯德哥尔摩《人类环境宣言》、

1992年《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》、1992年《21

世纪议程》、2002 年关于可持续发展的《约翰内斯堡执行计

划》、2012年“里约+20”峰会成果文件《我们希望的未来》和

《变革我们的世界：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》，认识到经济

发展、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相互依存、相互支

持的组成部分。双方强调在环境议题的合作获益是实现可持

续发展的全球努力的组成部分。 

二、双方重申其承诺，以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，

并确保将该目标纳入和反映在双边贸易关系中的方式促进

经济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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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范围 

除非本章另有规定，本章适用于双方为解决环境问题而

采取或维持的包括法律和法规在内的各种措施。 

 

第三条 环境措施的执行 

一、一方不得通过持续或不间断的作为或有意的不作为，

未能有效执行其环境措施，以影响到双方之间的贸易或投资。 

二、双方认识到，通过削弱或减少其各自的环境措施所

赋予的保护来鼓励贸易或投资是不恰当的。因此，任何一方

不应以削弱或减少这些环境措施所赋予的保护的方式而放

弃或贬损这些环境措施。 

三、双方同意环境标准不得用于贸易保护主义之目的。 

四、本章的任何内容都不应被解释为授权一方有关机构

在另一方领土内开展环境执法活动。 

 

第四条 保护水平 

一、双方重申各自拥有确定各自环境保护水平及其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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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优先领域，以及制定、修订或实施其环境法律法规的主

权权利。 

二、一方应努力确保其法律和政策有助于并鼓励高水平

的环境保护，并应努力继续提高各自的环境保护水平。 

 

第五条 多边环境协定 

一、双方认识到多边环境协定在全球和国内对保护环境

均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双方进一步认识到本章将有助于实现多

边环境协定的目标。 

二、双方承诺，在双方均为缔约方的多边环境协定的谈

判中，可在适当时就符合共同利益的与贸易相关的环境问题

进行磋商与合作。 

 

第六条 环境影响 

一、双方承诺在本协定正式生效后的适当时间，通过各

自的参与性程序和机构，评估本协定的实施对环境的影响。 

二、一方在适当时可与另一方分享关于可用于评估本协

定环境影响的技术和方法的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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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双边合作 

双方认识到在环境问题上的合作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

目标的重要性，承诺以现有双边协定为基础，在适当时，在

有共同利益的领域，特别是与贸易相关的环境议题方面，以

双方认为合适的方式深化合作。 

 

第八条 机制安排 

一、为实施本章之目的，一方应在其行政部门内指定一

个机构作为与另一方的联系点。双方应当将联系点详细信息

的修改情况及时通知对方。 

二、双方据此建立环境与贸易委员会。委员会应由双方

高级行政官员组成。 

三、委员会应在认为必要时召开会议，以监督本章的执

行。 

四、双方认识到充足和可持续的资金资源对本章的实施

是必要的，且这些资源应是可获得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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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不适用争端解决 

一、对于本章下产生的任何事项，任何一方不得诉诸本

协定第十六章（争端解决）。 

二、在不影响第一条的情况下，一方可在本自贸区联合

委员会下就本章节下任何事项要求与另一方进行磋商。双方

应尽力寻求这些事项取得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。 

  


